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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8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72.htm （一九六二年九月十

七日） 国务院同意粮食部《关于当前占用国家粮食仓库的情

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》，现在转发给你们，请研究执行。 近

年来，各地国家粮食仓库被外借、挪用、拆除、损毁等情况

相当严重，这将影响到国家粮食的保管和储存。请各地人民

委员会检查一下国家粮食仓库的使用保养问题。今后任何机

关、团体、企业借用国家粮食仓库、必须经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查，并征行粮食部同意后，才可以使用。

在使用期间必须加以爱护，进行维修、保养，不得改做办公

室、宿舍、工厂、戏院等其他用途，更不得擅自转移产权和

拆除。 粮食部关于当前占用国家 粮食仓库的情况和处理意见

的报告 粮食部门的储粮仓库，在正常年景时是不够用的，遇

到了丰年，就显得十分不足。除历年国家投资兴建部分仓库

外， 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各级党政领导的帮助， 租借民仓民

房、祠堂、庙宇和开辟露天货场解决的，近几年来，由于农

业遭灾，粮食减产，储存量减少， 粮食流向也有些变化， 因

而，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仓库暂时空闲的现象。在这种情况下

，有的地区对今后储粮缺乏全盘考虑，擅自将仓库挪做他用

，转移产权，甚至改建或拆除。我们认为，这种现象如不立

即制止和加以整顿，势将影响今后国家储粮的需要。 粮食部

门的仓库，是全民所有制的财产，国家委托给各级粮食部门

管理使用，各级粮食部门有责任管理好，任何机关、团体、



工厂、学校等单位，都不能随便占用、改建、更不应该损坏

或拆除。为便于各地清查、整顿，我们对于当前被占用粮食

仓库提出以下几点处理意见：一、凡没有正当理由又未经粮

食部同意而占用的国家粮食仓库，都应该限期退回，使用部

门不得借故拖延；已被改建 、损坏的，应由改建、损坏单位

负责修复。二、对于最近二、三年内，暂时不储存粮食的仓

库，其他部门已经储存了物资的，在保证今后储粮不受损失

， 不感染异味， 不损坏仓库、地坪，不影响仓库安全的原则

下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查，经粮食部同意

后，可以订立租用合同继续使用。粮食部门需用时，提前三

个月通知租用部门，租用部门接到通知后，必须在此期间内

，将货物搬出，把仓库整理好，交还粮食部门。凡租用的粮

食仓库只能根据以上原则做储存物资之用，严禁改做办公室

、宿舍、工厂、戏院等。三、对于长期确实无粮储存的仓库

、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粮食厅局提出意见，报省、自治区

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审查，经粮食部同意后，做为财产转移

，交给需用部门使用。 国家粮食仓库首先用于储存国家的粮

食。建议各级人民委员会责成粮食部门切实负责把仓库管好

、管住。今后，未经粮食部同意，任何单位都无权占用。 以

上意见如属可行，请批转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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